
南 昌 市 教 育 局

关于开展第一批“市级智慧教育示范区和示
范校”年度考评工作的通知

各相关县区及学校：

根据《南昌市教育局关于开展“市级智慧教育示范区和

示范校”遴选工作的通知》（洪教技字〔2021〕8 号）文件

要求，我市共遴选出 4 个智慧教育示范区和 21 所智慧教育

示范校。为进一步提升全市智慧教育示范区和示范校信息化

应用水平，引领全市智慧教育创新发展，特制定《市级智慧

教育示范区和示范校年度考评工作实施方案》。现印发给你

们，请认真贯彻实施。

附件：《市级智慧教育示范区和示范校年度考评工作实

施方案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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